
附件1

2025年建宁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建宁县教育局

承办：建宁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建宁县第三中学

二、参赛单位
各中学、中小（校）

三、比赛时间
初定于2025年11月7日-9日（具体比赛时间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比赛地点
建宁县第三中学

五、比赛分组
高中组：（建宁一中、建宁职中）

初中组：（城关中学、建宁三中、实验中学）

小学城区组：（实验小学、城关小学、第二实小、第三实小、闽江源小学）

小学乡镇组：（均口小学、伊家小学、里心小学、黄埠小学、客坊小学、溪源小学）

特校组：建宁县特殊学校
六、比赛项目（男、女）
1.高中组：100米、200米、800米、立定三级跳远、铅球。
2.初中组：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女子）、1000米（男子）、跳高、跳远、实心球（原地双手头上前掷）、4×100米接力、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篮球运球。 
3.小学城区组、乡镇组：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高、跳远、垒球、实心球（原地双手头上前掷）、4×100米接力、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篮球运球。

4.特校组：100米、立定跳远。
七、参加办法
1、年龄规定

高中组：在校生。
初中组：2010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者。
小学城区组、乡镇组：2013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者。  
特校：在校生。 
2、报名办法

（1）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必须由校级领导担任），教练2人。运动员男、女各6人。小学和初中组每人限报 3 项、每项限报3人（接力除外）。高中组每人限报 2 项，每项限报 3 人。
（2）输送到上级体校的学生可回原学籍学校报名参赛。 
3、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持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交裁判员核查，无证者不得参赛。（临时身份证无效）

4、各参赛学校运动员必须着统一的比赛服装。

5、运动员比赛号码布由各单位自备，应符合规则要求（高18厘米、宽24厘米，号码数字高度10厘米，白底红字，不得用纸，无号码者不得上场参加比赛），各单位号码：

	实验小学
	0101-0112
	城关小学
	0201-0212
	第二实小
	0301-0312

	第三实小
	0401-0412
	闽源小学
	0501-0512
	均口小学
	0601-0612

	伊家小学
	0701-0712
	里心小学
	0801-0812
	黄埠小学
	0901-0912

	客坊小学
	1001-1012
	溪源小学
	1101-1112
	特殊学校
	1201-1212

	建宁三中
	1301-1312
	实验中学
	1401-1412
	城关中学
	1501-1512

	建宁职中
	1601-1612
	建宁一中
	1701-1712
	
	


八、竞赛办法
1.田径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篮球运球比赛采用中考规则。

3.凡报名参赛的项目不足三人（队），不进行比赛，可在编排前改项。 
4.凡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好学生保险投保手续，有心肺等器质性疾病的严禁参加比赛，比赛期间非当场比赛的运动员不准进入比赛场地。 
5.比赛器材规格：
高中组 铅球： 男5KG 女4KG
初中组 实心球: 男2KG 女2KG  篮球：男7号，女6号。
小学组 实心球：男1KG 女1KG 篮球：5号。

跳绳：中考体育专用跳绳。

九、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1.团体总分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城区组、小学乡镇组。高中组取团体奖一名，初中组取团体前二名，小学城区组和乡镇组各取团体前三名。团体总分按各队运动员得分之和排列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得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2.小学城区和乡镇组男、女单项各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单项参赛队员不足7人则减1录取。初中组男、女单项各取前四名，按（7、5、4、3）计分，单项参赛队员不足5人则减1录取。高中组男、女单项各取前三名，按（7、5、4）计分，单项参赛队员不足 4 人则减1录取。接力按双倍分计算。 
3.破纪录奖励 7 分，分数列入总分。（跳绳、仰卧起坐、篮球运球不设纪录。） 
4.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高中组1名、初中组1名、小学城区2名、小学乡镇组3名。 
十、奖励办法
1.获得小学城区和乡镇组团体前三名、初中组团体前二名和高中组第一名的学校颁发奖牌。 
2.获得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发给奖品。同时给指导教师颁发指导奖状（一个名次只发一名指导教师，以报名表填写为准）。
3.获得小学城区组和乡镇组各单项前六名者、初中组各单项前四名者和高中组单项前三名者颁发奖状。
4.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队颁发奖牌。
5.凡参加田径赛的运动员都颁发纪念品。 
6.开幕式城区学校阳光体育活动展示，颁发指导教师奖（体育活动成果展示节目指导教师最多三名），展示设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若干名。
十一、报名办法

各学校必须于10月20日前将运动员报名表、学籍证明、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报送县教育局体卫艺股，运动员报名表电子档发至jnjyjtwyg@163.com邮箱。报名表上报后，参赛运动员及项目不得更改。 
十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由组委会负责。如发现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舞 弊行为，取消该运动员的所有比赛资格（成绩）。取消所在学校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并给予通报批评。

十三、其他有关要求

1.入场要求：本次田径赛将举行入场仪式，要求各代表队 统一着装，准备队旗一面，旗色不限，规格：长 2 米，宽 1.4 米，旗竿直径 3 厘米，旗竿长 3 米（本条物品均自备）。
 2.工作餐：大会裁判及工作人员、中小学校运动员、领队 和教练员统一在建宁第三中学食堂凭餐票用餐。
 3.安全管理：各校应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确保比赛期间的比赛、交通、饮食安全。
 4.阳光体育活动成果展示（城区中、小学校各一个，特校 除外），活动展示须是人数在 100 人以上的，要求服装统一， 动作编排以健身、体育方面为主兼顾表演效果，结合音乐伴奏， 展示时间 3-5 分钟。各相关学校伴奏音乐和串词于10月25日前上传教育局体卫艺股。
十四、此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附件2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为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展示我县中小学生精神风貌，在2025年建宁县中小学生田径赛期间，开展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活动。评选办法如下：

一、评选范围

凡参加2025年建宁县中小学生田径赛的各参赛学校代表队均有资格参加评选 。

二、评选条件

1.严格遵守和服从大会有关规定，服从领导，听从指挥。

2.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3.认真对待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遵守赛场纪律，按时检录，比赛，不弃权，不冒名顶替。运动员不到自己比赛场次，不随意进入比赛场地。

5.关心集体，团结友爱，文明观赛，爱护公物，不随地乱扔果皮纸屑，做好场地卫生保洁，保持良好的赛场秩序。

6.准时参加开、闭幕式，队列整齐，精神饱满，口号宏亮。

7.积极为大会投稿，宣传赛场上好人好事，及时报送竞赛信息。

三、评选办法与名额

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由大会组委会召开各领队会、裁判员会，参赛学校推荐进行评选，评选结果报大会组委会审定批准。

高中组设“体育道德风尚奖”1名，初中组设“体育道德风尚奖”1名，小学城区组设“体育道德风尚奖”2名和乡镇设“体育道德风尚奖”3名。
四、奖励

2025年中小学生体育科技艺术节闭幕式上，给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参赛学校颁发奖状。

五、评选事项

1.评选参赛学校在重视比赛成绩的同时，对学生加强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2.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注意赛场上、下结合，运动技术水平和体育道德风尚相结合。

附件3

2025年建宁县中小学生田径竞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组别：         领  队：　　　　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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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先填男子组，再填女子组。小学、初中组每人限报 3 项、每项限报 3 人。高中组每人限报 2 项，每项限报 3 人。特校每人限报2项。


附件4
2025年建宁县第三届中小学生体育科技

艺术节文艺节目展演规程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以浸润作为美育工作的目标和路径，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遵循艺术规律，提升参展节目和作品的艺术水准，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向全体学生，以育人为宗旨，以学校为基础，重在普及，激发中小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培养中小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术修养，引导他们向真、向善、向美，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活动主题

青春魅力，点燃末来

三、展演时间

初定2025年11月8日（星期六晚上6:00）（具体时间待定）

四、展演地点

建宁县第三中学艺体馆

五、参加单位及节目安排

1. 城区学校各选送1个节目（共10个节目）；

2. 城区幼儿园各选送1个节目（共5个节目）；
3.乡镇中小学可自愿参赛，选送1个节目。

六、奖项设置

1.中小学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4名；

2.城区幼儿园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1名，优秀奖1名。

获奖学校颁发奖状及教师指导奖（每个节目限2名），给予演出人员一定的奖品奖励。

七、活动组织

建宁县教育局主办、建宁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建宁县第三中学承办。

八、节目内容

节目内容包括舞蹈、器乐合奏、合唱、朗诵、曲艺。
1.舞蹈节目：人数8至36人，节目时间不超过7分钟；

少儿舞蹈要体现少儿特点，表现童心童趣，内容健康向上。

2.器乐合奏：小合奏人数为4—15人，不设指挥，演奏一首曲目，时间不超过5分钟；大合奏人数为16—45人，演奏一首曲目，时间不超过9分钟。

3.合唱：两首歌曲（其中至少一首歌唱党的作品）， 40人以内（含钢琴伴奏1人、指挥1人，均应为本校教师），时长不超过8分钟。

4.朗诵：作品文体不限，须使用普通话。人数不超过 8 人（含伴奏（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需提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内容：（1）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或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展现当地深厚历史文化特点的中华经典诗文。（2）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抒发家国情怀，弘扬正能量，以及歌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英雄楷模等优秀作品。（3）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 语文教材课文等，体裁不限。 
5.曲艺：节目时间不超过12分钟；形式包括戏曲、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等（主要语言须使用汉语）。
九、报名办法
各学校必须于10月25日前将中小学生体育科技艺术节

文艺节目展演报名表报送县教育局体卫艺股,电子档发至jnjyjtwyg@163.com邮箱。

十、其它

    参赛选手服装、化妆、道具等费用由选送校园负责。
附件5：

2025年建宁县第三届中小学生体育科技艺术节

文艺节目展演报名表

	 选送单位
	参赛
人数
	参 赛 节 目
	表演形式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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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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